	开元壹号渠道合作合同12月补充协议
甲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152][bookmark: OLE_LINK153]乙方：洛阳闹贝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于2023 年签署了合同编号为KYYH-YX-2023-1018的《开元壹号渠道合作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原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开发的开元壹号项目提供渠道推介服务，委托期限为自 2023 年7月1日起至 2024年6月 30日止。现甲、乙双方就原合同签订补充协议如下：
一、本补充协议有效期： 2023 年 12 月1日至 2023 年12月 31 日。
二、变更条款：
原合同第四条推介流程及佣金方案:
甲乙双方确认：推介流程及计佣方式按照以下约定处理：
1、客户入口：乙方推荐客户带访到现场提前30分钟通过云客端口进行报备查询判定客户是否有效。乙方采用隐号（提供客户电话号码的前三后四位）进行客户报备，如客户隐号与甲方查重系统中的号码重复，则乙方提供全号至甲方。报备成功后乙方拥有15天报备保护期。（后期发现客户争议，以合同十七条客户争议处理规则为准）。
2、到访：乙方推荐客户到访享有30天保护期（客户保护期内复访的，自复访之日起享有30天保护期），客户到访当日，甲乙双方须签署《客户带看确认书》（见附件4，下文统称为《客户带看确认书》），以便双方核对确认。保护期内成交该笔业绩归属乙方，超过客户保护期的该客户失效，成为公共资源，所有渠道仍可带访，自带访之日起重新计算保护期15日。如已到访客户于客户保护期外再次到访，需重新签署《客户带看确认书》（如遇本协议终止或解除，不影响有关客户保护期的约定）。乙方已认购客户经乙方再次带访并进行购买成交的，业绩归属于乙方。
3、自然到访：本项目所有自然到访客户（含来电客户，以置业顾问录明源为准），享有60天保护期（乙方可通过甲方云客端查询到访日期）。
4、如乙方与其他代理单位、中介单位及其他推介渠道均推介同一组客户（含其直系亲属即父母、配偶、子女）到访的，以最早有效报备时间确认客户归属。如同时报备的，则以最早到访时间为准确认客户归属。
5、甲方员工、未经乙方带访成交的业主及其直系亲属（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夫妻）永久归甲方所有（包含未经乙方带访业主二次置业）。
6、渠道过期资源：所有过有效保护期的客户均以带访为准，自带访之日起享有15日的保护期。
除前述《客户带看确认书》中所载客户外，乙方不得在开发商及销售现场周边对其他客户进行销售活动，明确路线范围设为开元大道以南至钱江路，长夏门街以东至汇通街。以道路中线为界，在此范围内拓客视为截访售房部客户。经举报并查实，则该客户推荐无效，并对乙方处以1000元/单的罚款（此条只针对乙方合作的贝系门店罚款）。
7、佣金方案
（1）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成功促成甲方销售商品房的佣金计算方式为：
销售佣金=销售总金额X 销售佣金费率（注：取当月销售套数总值相应的佣金费率，通提）
（2）佣金费率（销售金额以人民币计算）
住宅产品/公寓/商铺：
住宅：1%/套计提
公寓：3%/套计提
商铺：5%/套计提。
本条的销售总金额是指根据本合同约定属于乙方成功销售的房屋结算价之和，但不包括买受人基于政府规定以及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应缴纳的税费。
（3） 乙方已推介的客户及其直系亲属在本合同约定的保护期内购房的（按照成功销售为准），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佣金费率向乙方支付佣金。乙方已推介的客户及其直系亲属在合同有效期结束（或因故解除）后15天内购房的（以签订《认购书》时间为准），甲方仍须依照本合同的约定佣金费率向乙方支付全额佣金。超过15天的，则甲方不需支付佣金。
变更为：
甲乙双方确认：推介流程及佣金方案按照以下约定处理：
推介流程：
[bookmark: OLE_LINK104][bookmark: _Hlk1994587]1、隐号报备带看：
1.1甲方确认并同意，乙方向甲方提供客户电话号码的前三后四位进行客户报备及客户带看（以下简称“隐号报备带看”），客户认购时提供客户电话号码全号（以下简称“全号”）。如客户认购前隐号在甲方查重系统中有重复的，则乙方提供全号至甲方。
1.2客户报备方式：乙方应在客户到访前至少30分钟，在甲方指定的 微信群 进行客户报备，报备时提供客户电话前三后四，隐藏中间四位。
2、甲方对接人应当在乙方报备后30分钟内将客户是否有效结果反馈给乙方，甲方客户（包含但不限于自然到访、老带新、全民经纪人、甲方自渠等）的到访保护期为：自最后一次到访当日起15日，凡过该保护期的客户，乙方再报备为有效可带访。甲方登记的其他渠道推介的客户自最后一次到访当日起15日，凡过该保护期的客户，乙方再报备为有效可带访。对于无效客户，甲方须向乙方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客户登记系统截图、客户上一次到访记录等），逾期反馈或未提供无效证据的视为甲方默认该客户不在甲方客户到访保护期内视为乙方有效推介客户。
3、如后期发生撞客行为，以客户到访时间先后为准判定客户归属，若一方虽到访在先但已过保护期也不归属该方；若同天到访，则以经纪人带访时间先后为准。
4、带看保护期对等：
为推动公平作业，更好地发挥双方合作价值，乙方客户的到访保护期与甲方客户（包含但不限于自然到访、老带新、全民经纪人、甲方自渠等）的到访保护期相同。到访保护期内如客户重新到访，保护期自到访当日起重新计算。若双方合同到期或终止合作，乙方客户的到访保护期依然有效。乙方有权将本合同相关内容向合作方及经纪人公示。
5、乙方客户到访保护期：推荐客户到访保护期为自客户最后一次到访之日起 15 日，在此期间甲方不得确认该客户为甲方客户或其他第三方客户。如已到访客户在客户到访保护期内重复到访，则甲乙双方需重新签署《客户带看确认书》，将客户到访保护期的起始日更改为客户最后一次到访项目之日。如已到访客户于客户到访保护期外再次到访，乙方可重新报备并重新签署《客户带看确认书》（如遇本合同提前终止或解除，不影响有关客户保护期的约定）。
6、客户到访后由甲方统一对推荐客户进行客户登记和接待分配。客户到访当日，甲乙双方须签署《客户带看确认书》（见附件1），以便双方核对确认。
7、如乙方与其他单位、中介单位及其他推介渠道均推介同一组客户（直系亲属即父母、配偶、子女，含养/继父母/子女）到访的，以报备有效期内最早到访时间为准确认客户归属。如同时到达案场，则以报备有效期内最早有效报备时间确认客户归属。
8、以下客户亦视为乙方有效客户：
8.1乙方推荐客户或其直系亲属保护期内再次购买该项目房屋；
8.2乙方推荐的客户推荐第三人保护期内购买项目房屋；
8.3乙方推荐客户的直系亲属保护期内购买项目房屋。
9、甲方须于客户到访前或到访后通知并协助乙方进行客户确认，不得引导、默认、强制要求客户以更换联系方式等形式未经乙方而与甲方成交。
10、甲乙双方人员不得通过不正当方式（如盗取对方信息、不正当竞争方式取得等）获取对方客户资源，并用隐瞒事实等方式与对方客户签约或泄露给第三方成交的，否则，违约方按该笔佣金双倍金额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守约方。
11、双方根据本合同判客标准判定为乙方客户后，甲方不得以回访、财务审计、集团公司审查等任何理由将乙方客户改判，或不予认可，否则视为违约，按照本合同约定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
12、乙方已推介的客户与其直系亲属属于同一组客户。同一组客户任一人在保护期内认购房源的,待达到结算条件后甲方向乙方支付佣金；在合同有效期结束（或因故解除）后带看保护期内认购的，甲方仍依本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全额佣金。
13、甲方指定对接人如在乙方推荐客户成功后不向乙方出具签字确认《客户带看确认书》《成功销售确认单》《对账单明细表》的，乙方有权凭其推荐客户期间与甲方人员之间的信息，及该客户与甲方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等作为客户确认的依据要求甲方支付佣金。
14、乙方客户或直系亲属认购或网签后换房、更名的不影响乙方业绩归属认定，按照实际成交房源向乙方结算佣金。
15、成功销售：乙方推介的客户与甲方草签或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即视为乙方推荐客户成功，计入乙方销售业绩。甲方须在乙方成功销售物业后3日内在乙方提供的《成功销售确认单》上签字，逾期未签署视为对乙方销售业绩的确认。如因政府限签或甲方原因（项目商品房有权利负担、被抵押等）导致客户无法网签的，自客户缴纳第一笔购房款视为乙方成功销售达到结算条件，计为乙方业绩正常结算。
佣金方案：
（1）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成功促成甲方销售商品房的佣金计算方式为：
销售佣金=销售总金额X 销售佣金费率（注：取当月销售套数总值相应的佣金费率，通提）
（2）佣金费率（销售金额以人民币计算）
住宅产品/公寓/商铺：
住宅：（销售总金额的2.5%+10000元）/套计提
公寓：7%/套计提（平层和LOFT均可，楼层不限）
商铺：(销售总金额的3.5%+10000元)/套计提。
本条的销售总金额是指根据本合同约定属于乙方成功销售的房屋结算价之和，但不包括买受人基于政府规定以及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应缴纳的税费。
乙方已推介的客户及其直系亲属在本合同约定的保护期内购房的（按照成功销售为准），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佣金费率向乙方支付佣金。乙方已推介的客户及其直系亲属在合同有效期结束（或因故解除）后15天内购房的（以签订《认购书》时间为准），甲方仍须依照本合同的约定佣金费率向乙方支付全额佣金。超过15天的，则甲方不需支付佣金。
[bookmark: _GoBack]三：预付款约定：甲方于本补充协议签署后5日内向乙方指定账户预付佣金10万元（大写： 拾万元整),乙方随时向甲方提供达到原合同符合结算条件的《对账单 明细表》，甲方在收到《对账单明细表》后 2 日内审核完毕并签字确认返还至乙方 （逾期签字视为已确认），乙方按照确认的明细及金额，直接从预付佣金 10 万中扣除相应金额，同时乙方为甲方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若本补充协议周期内，在乙方成交客户产生认购佣金达到预付佣金的80%后的5日内，甲方需再次补齐至10万元的预付款，以此类推。若本补充协议周期终止，待所有乙方客户对应佣金结算完毕后，预付佣金若有结余，甲方同意乙方有权将甲方支付的预付佣金优先清偿历史欠付佣金，如清偿后导致预付佣金不足的，甲方也应按照本合同约定向乙方追加支付预付佣金。截止本补充协议周期终止时仍未达到结算条件的，按已认购但未达结算条件房源，保留对应预付佣金暂不退还，待后续达到结算条件后按照本协议佣金标准进行结算；若预付佣金不足的，甲方应在5日内支付至乙方账户。
四：关于历史佣金清偿的约定：截止2023年12月15日甲方应付123700元佣金给乙方但未支付，甲方承诺2023年12月31日前给乙方支付结算完毕。
五、其他约定   
1. 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上述条款仅作为补充或变更。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以原合同为准，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2. 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生效，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持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 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乙 方：洛阳闹贝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12月1日          日期： 2023年12月1日

